
莆田市中心血站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通告
一、招聘岗位：献血服务、血液成分制备。
二、招聘人数：4名。
三、人员性质：非在编人员
四、工资待遇：按莆田市中心血站合同制人员工资及福利待遇标准执行。
五、应聘基本条件
	科室
	专业要求
	人数
	学历
	备注

	献血服务科
	护理学
	2
	大专及以上
	1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社会主义；
2．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忠诚血液事业，热爱血液工作，致力于为献血者提供优质的献血服务；
3．往届生必须具有护士执业资格。
4．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卫生部关于采供血人员及献血者健康要求（卫医发【2006】167号）；
5．年龄在25周岁以内，即1985年1月1日后出生。

6、要求莆田籍女性

	成分制备科
	护理学
	2
	大专及以上
	1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社会主义；
2．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忠诚血液事业，热爱血液工作，致力于为献血者提供优质的献血服务；
3．往届生必须具有护士执业资格。
4．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卫生部关于采供血人员及献血者健康要求（卫医发【2006】167号）；
5．年龄：25周岁以内，即1985年1月1日后出生。

6、要求莆田籍女性


六、报名方式：

1.报名材料：毕业证书、毕业生推荐表、护士资格证书、个人简历及联系方式。
2.报名截止时间：2010年7月15日
3.联系方式：莆田市城厢区东圳西路广林街138号    邮政编码：351100

莆田市中心血站办公室   电话：0594-2769858

七、招聘程序
1．公开招聘信息
发布招考公告，公布招聘岗位、人数、应聘条件、相关待遇和考试办法等相关信息。
2．资格审查
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，确定符合条件的人选。
3．考试
招聘考试采取综合笔试、专业技能考试和面试相结合的办法。
4．体检
根据考试成绩高低，按照招聘岗位1：1的比例安排候选人员进行健康体检，体检不符合要求不予录用。
5．确定拟聘人选
根据考试最后成绩和体检结果，确定拟聘人选，公示栏公示7个工作日。
八、手续办理
公示结果无异议，确定其为招收人员，签订劳动合同。试用期6个月。试用期考核不合格者，将解除劳动合同。应届生两年内没有取得护士资格证将解除劳动合同。
九、组织工作

以上工作由莆田市中心血站自行组织，未尽事宜由莆田市中心血站负责解释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莆田市中心血站  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二○一○年六月二十一日


